北海艺术设计学院
北艺学发〔2024〕20号

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开展我校2023-2024学年“三好学生”
“学习标兵”“优秀学生干部”和
“先进班集体”评选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为进一步树立典型，表彰先进，激励广大学生勤奋学习、积极进取、全面发展，营造良好的校风学风，根据我校学生工作相关规定，现将开展2023-2024学年“三好学生”“学习标兵”“优秀学生干部”及“先进班集体”评选活动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评选对象
2020至2023级全日制在校学生和班集体
二、评选条件
（一）“三好学生”评选条件
1.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，道德品质优良、行为举止文明，模范遵守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和《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》。
2.善于学习和吸收新知识，热爱所学专业，2023-2024学年各科平均成绩排名在班级前5名，该学年无重修或补考科目。
3.积极参加学校及党团组织的活动、社会实践及其它公益活动，有较强的运用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开拓创新精神，有突出的表现和事迹。
4.有健康的体质、良好的卫生习惯及心理素质，达到《国家体育锻炼标准》。
5.自觉遵守学生宿舍管理制度与寝室公约，积极参与宿舍自我管理，无违规违纪记录。
6.同等条件下，退役复学或入学的学生优先推荐。
（二）“优秀标兵”评选条件
1.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，道德品质优良、行为举止文明，模范遵守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和《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》。
2.善于学习和吸收新知识，热爱所学专业，2023-2024学年各科平均成绩排名在本专业前1%，无重修或补考科目。
3.获得国家、自治区、学校科技创新、学科竞赛、技能大赛或创新创业等重大赛事活动奖项。
4.有健康的体质、良好的卫生习惯及心理素质，达到《国家体育锻炼标准》。
5.自觉遵守学生宿舍管理制度与寝室公约，积极参与宿舍自我管理，无违规违纪记录。
6.同等条件下，退役复学或入学的学生优先推荐。
（三）“优秀学生干部”评选条件
1.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，学习刻苦，成绩优异，2023-2024学年无重修或补考科目，热心社会工作。
2.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和突出的工作成绩。积极主动为同学服务，在同学中有较高的威信。担任过一个学年以上的学生干部（班干部、党团干部、学生会干部、社团干部、学生助理），切实起到骨干带头作用。
3.无违规违纪记录。
4.同等条件下，退役复学或入学的学生优先推荐。
5.同等条件下，学习成绩优异者优先推荐。
（四）“先进班集体”评选条件
1.班委会团结协作，以身作则，密切联系同学和努力服务同学；班级集体成员团结互助，集体荣誉感强，模范遵守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和《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》。
2.具有朝气蓬勃、文明健康的良好班风，班集体积极上进、乐于助人、遵纪守法。具有勤奋、严谨、求实、创新的优良学风，班集体成员呈现出良好的整体素质。
3.班集体积极参加学校及党团组织、社会实践和学校组织的公益性活动。在校期间，全班学生无违纪、违法行为，能保持良好的宿舍卫生环境和个人卫生习惯，全体成员积极参加校园文体活动，成绩突出。
4.班级各寝室遵守宿舍管理规定。
三、评选比例
（一）“三好学生”按照班级人数的5%推荐。
（二）“学习标兵”按照专业人数的0.5%推荐。
（三）“优秀学生干部”每班推荐1人；学生会、学社联优秀学生干部由团委推荐，学生助理优秀学生干部由相关二级学院和聘用学生助理的部门推荐，推荐人数的比例为学生干部总数的15%；拟推荐的同一学生不得在班级和其他组织、部门同时推荐。
（四）先进班集体按学院班级数的10%推荐，由学校统一审核评定。
四、评选要求
（一）各二级学院成立评选工作领导小组，各班成立评议小组，严格按照本人申请—班级民主评议—各二级学院审查、推荐—学生工作处审核、公示—学校审定等程序，对照评选条件，公开公平公正地进行评选。各二级学院审定推荐名单，并在学院内张榜公示3个工作日，公示期满无异议的，将有关材料报送学生工作处审核。
（二）广泛宣传，以评优为契机，提高学生奉献精神和服务意识，促进优良学风、班风建设。
（三）坚持标准，认真组织评选推荐，宁缺毋滥，确保质量；评选工作必须实事求是，严禁弄虚作假。
（四）按时报送材料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五、材料报送
（一）报送材料要求
1.《北海艺术设计学院2023-2024学年“三好学生”“学习标兵”“优秀学生干部”推荐登记表》（见附件1）、《北海艺术设计学院2023-2024学年“先进班集体”推荐表》（见附件2）和《北海艺术设计学院XX学院2023-2024学年“三好学生”“学习标兵”“优秀学生干部”“先进班集体”推荐名单及统计表》（见附件4）必须按照附件的样式填写，纸张规格统一用A4纸，完成后以二级学院为单位上交（签名必须为手写）。
2.推荐表中的事迹材料需以第三人称方式撰写。
（二）报送方式和时间要求
1.请各二级学院在2024年10月18日前完成评选工作，并于10月23日18:00前将附件1-3的纸质版材料交至学工处俞仁老师处，电子版材料同时发送至邮箱：1301728085@qq.com。联系电话：0779-6801211。
2.团委、学生会、学社联优秀学生干部推荐材料报校团委。联系人：杨美琪，联系电话：0779-681802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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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海艺术设计学院    
2024年9月25日    


附件1
北海艺术设计学院2023-2024学年“三好学生”“学习标兵”“优秀学生干部”推荐登记表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学  号
	

	院  系
	
	专业班级
	
	民  族
	

	籍  贯
	
	联系方式
	
	政治面貌
	

	所任职务
	
	成绩排名
	（优干、优寝可不填）

	推荐类别（请在括号前打√）： 
	（  ）三好学生
	（  ）学习标兵
	（  ）优秀学生干部
	（  ）优秀寝室长

	在校期间何时获得何种奖励
	例：1.2019年6月，获2018-2019学年校级“三好学生”称号；
2.2019年12月，获2018-2019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；
3.2019年9月，在****活动/比赛中获一等奖。

	事迹材料（500字）
	

（宋体，小四号字，单倍行距。500字以内）


















	班
级
评
定
意
见
	对照评选条件逐项检查并判断其真实性：
□该生达到1-2两条评选条件
□上述所获奖学金及荣誉称号情况属实
□该生体育达标
□该生无违规违纪记录
□该生在校期间未受过纪律处分
□该生无课程补考或重修记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0月9日

	班
级
辅
导
员
推
荐
理
由
	





签字：
2023年10月10日

	二级
学院
或
职能
部门
意见
	





签字（盖章）：
2023年10月13日

	学
工
处
审
核
意
见
	



签字（盖章）：
2023年10月17日

	学
校
意
见
	


盖章
年　  月  　日


（本表正反面打印，一式两份：学生本人档案、学校各一份。）
附件2
北海艺术设计学院2023-2024学年
“先进班集体”推荐表
	院  系
	
	班   级
	

	班级人数
	
	团员数
	
	党员数
	

	班级辅导员
	
	班  长
	
	团支书
	

	获
奖
情
况
	

	主
要
事
迹
	（宋体，小四号字，单倍行距。1000字以内）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	年级辅导员推荐理由
	







签字：
2023年10月9日

	二级学院
意
见
	签字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0月13日

	学工处意见
	



      盖章
        2023年10月17日
	学
校
意
见
	


 盖章
年  　月　  日


（本表可正反面打印，一式一份）


附件3
北海艺术设计学院2023-2024学年“三好学生”“学习标兵”“优秀学生干部”“先进班集体”评选工作会议记录

学院：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
主持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记录人：           
参会人员：

会议纪要：












（参会人员应本人手写签字；会议记录可加页。）


附件4
北海艺术设计学院XX学院2023-2024学年
“三好学生”“学习标兵”“优秀学生干部”“先进班集体”推荐名单及统计表

报送学院：      填报人：      联系电话：

一、“三好学生”名单（共×名）
张  三    李  四   （每行限写7个名字）
二、“优秀标兵”名单（共×名）
张  三    李  四   （每行限写7个名字）
三、优秀学生干部名单（共×名）
张  三    李  四   （每行限写7个名字）
四、先进班集体（共×个）
X院X专业X班    班主任：XXX    辅导员：XXX
X院X专业X班    班主任：XXX    辅导员：XXX

1

